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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

谅解，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

先生发出邀请。 

 就这样决定。 

 我请莫雷诺-奥坎波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项目。安理会

是根据其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开会。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2005年 1月 31日秘书长给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05/60)，转达了达尔富尔国

际调查委员会按照第 1564(2004)号决议提交给秘书

长的报告。 

 在本次会议上，安全理事会将听取国际刑事法院

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先生的通报。我现在

请他发言。 

 莫雷诺-奥坎波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欢迎有机

会就自从通过第 1593(2005)号决议以来我所领导的

办事处所开展的活动和进行的规划向安全理事会发

言。 

 决议通过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由办事处的三个司

的工作人员组成的达尔富尔小组，并开始了广泛的搜

集情况和分析进程。 

 2005 年 4 月 5 日，我的办事处收集了 2 500 多件

信息，包括由达尔富尔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收集的文

件、录像和采访记录。同一天，我亲自收集了一个密

封的信封，内载一份 51 人的名单，他们被调查委员

会确定为可能对所发生罪行负责。我的办事处将展开

自己的独立调查，以便确定必须遭受起诉的人员。名

单仅作参考之用并将保持封闭。 

 在正式调查开始之前，罗马规约要求检察官确定

是否有调查的合理根据。要在考虑了规约中提出的三

项因素之后作此确定：第一，所获信息是否提供了合

理根据，可以认为在法院的管辖范围内已经发生或正

在发生某一罪行；第二，根据第 17 条是否可以受理

该案件；以及第三，在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和受害人

的利益之后，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开展调查不利

于伸张正义。 

 除了委员会的材料之外，我的办事处还从不同的

其他来源收集到 3 000 多份文件，同 100 多的团体和

个人进行了联系并采访了 50 多名具有对达尔富尔局

势专门知识的人士。 

 有许多可信的信息透露了属法院管辖范围在达

尔富尔发生的严重罪行。这些罪行包括屠杀上千平民

百姓和大面积摧毁和抢掠村庄，致使约 190 万平民百

姓流离失所。这些罪行造成的生活状况使得成千上万

的人死于疾病和饥饿，特别影响到诸如儿童、病人和

老年人等弱势群体。信息还指出了普遍发生的强奸和

性暴力行为。 

 除上述罪行外，我的办事处还收到有关不断以人

道主义工作人员为目标和对他们进行恐吓的信息。 

 鉴于规约中有关相互补充制度和第 53(1)(b)条，

我必须考虑是否有可能在达尔富尔局势内审理的案

件。办事处研究了苏丹的体制、法律和程序。我们寻

找了有关针对达尔富尔犯罪已采取国家程序的任何

信息。我们还分析 2004 年苏丹当局在发生达尔富尔

冲突之后建立的众多特设机制，包括惩罚强奸委员

会、特别法院和替代特别法院的专门法院、国家调查

委员会和其他特设司法委员会及非司法机制。 

 分析之后，我确定存在着可以受理的针对达尔富

尔局势的案件。这一决定并非代表苏丹法律体系作出

此类确定，而只是没有对我的办事处将侧重的案件采

取刑事程序的结果。 

 是否受理的评估依然在继续。一旦选择出某些具

体案件，我的办事处将再次评估这些案件是否现在或

曾经成为真正的国家调查或起诉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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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事处也检查了有关司法利益的问题。考虑到所

有这些因素，我在 2005 年 6 月 1 日决定开始对在达

尔富尔犯下的罪行进行调查。 

 在我作出决定之后，苏丹政府向我的办事处提供

了有关设立一个新的特别法庭的信息，以处理据认为

应对在达尔富尔犯下罪行负责的一些个人。作为目前

对可受理性的评估的一部分，我的办事处将关注法庭

的工作。 

 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对我们调查的进行将是至

关紧要的。第 1593(2005)号决议第 2段要求苏丹政府

和达尔富尔冲突所有其他方面同法庭和检察官进行

充分的合作并提供必要的援助。它还要求各国同检察

官和法庭进行充分合作。 

 在 初的分析阶段没有向苏丹政府或冲突其他方

面提出要求援助的特别请求。但是，自从交付审判以来，

我于4月和5月在荷兰同苏丹政府官员举行了两次探讨

会议。我办公室的成员也同达尔富尔冲突其他各方举行

了探讨会议，以便建立通信和未来合作的渠道。 

 第 1593(2005)号决议第 3 段请法庭和非洲联盟

商讨协助检察官和法庭工作的实际安排，包括在该区

域进行诉讼的可能性。在交付审理之后，国际刑事法

庭的一个代表团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去完成在 2004 年

开始的有关同非洲联盟关系协定的谈判，并同非洲联

盟官员会谈。讨论成功地产生了一个商定文本，法庭

希望不久将会签署。 

 我在5月份也会见了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和

非洲联盟主席奥巴桑乔总统。在那次会议上，我认知

了传统的司法与和解机制的重要性。 

 我的办事处正在同其他各个组织达成必要的协

定与安排。2004 年 10 月达成的《联合国关系协定》

奠定了同法庭进行合作的现有的框架。此外，我的办

事处同其他组织进行接触，如阿拉伯联盟，这些组织

正在发挥作用，谋求结束达尔富尔的冲突。 

 国际刑事法庭作为一个发展完善的机构接受了

对达尔富尔局势的审理。有关达尔富尔的调查准备工

作正在快速发展。额外工作人员的招聘正在大力展

开，甄选进程将于 7 月结束。 

 有关收集证据和法律策略的分析和规划已经进

入后期阶段。已经设立了一个数据库，并为调查制定

了主要的分析和研究工具。也发展了各种程序和制

度，以处理公布义务并调查免除责任的事实，以及证

据的储存和来源敏感的消息的使用。必须采取所有可

能的步骤保留可能成为今后诉讼的部分证据的信息

和材料。 

 对受害者和证人的保护在任何冲突局势中都是

一个重大挑战，并且是我的办公室和书记处共同承担

的核心责任。现有的信息突出了达尔富尔的平民以及

当地和国际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面临的重大安全风险。

这些问题将对任何真正的国际或国家调查工作提出

持续的挑战。 

 国际刑事法庭活动的宣传对确保理解和参与这

一进程是很重要的。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让

受这些罪行影响的人更加接近诉讼程序。这可能包括

在该区域各地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存在和进行诉讼。 

 在今后几周和几个月里，我的办事处将要求苏丹

政府和达尔富尔冲突的所有其他各方提供合作。我们

也将请求其他国家以及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援

助。第 1593（2005）号决议的语言必须尽快成为现实。

继续向安全理事会进行汇报以及安理会参与这些事

项将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对目前在达尔富尔犯下的严重罪行保持

警惕。调查的开始是所有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

防止继续犯下这种罪行的一次机会。 

 把达尔富尔局势交付国际刑事法庭的做法，使得

制止达尔富尔暴力的国际和区域集体努力增加了一

个国际、独立和不偏袒的司法成分。将查明对这些罪

行负有 大责任的个人，并对经过挑选的案件的可受

理性进行评估。我的办事处将为此目的迅速作出努

力，牢记《罗马规约》为刑事责任规定的很高的证据

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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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把其他凶手绳之以法和促进法治与和解，需

要作出额外的努力。这在达尔富尔具有特别的重要

性，那里存在的部落和传统制度就是为了促进争端的

解决。我的办事处将配合和支持这种努力，这些努力

合在一起将是对在达尔富尔伸张正义的必要性作出

的全面的反应。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莫雷诺-奥坎波先生

的通报。 

 根据安理会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请安

理会成员在本次会议休会之后举行非公开会议。 

 上午 10 时 30 分散会 

 

 

 


